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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AC16-2023-0102

杭房局〔2023〕31号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我市公有住房出售审批撤销、重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住建局、各公有住房产权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公有住房出售审批撤销、重审工作（以下

简称“房改撤销、房改重审”），确保正常的房改工作秩序，结合

工作实际，现将房改撤销、房改重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房改撤销，撤销后符合申请参

加房改条件的可重新申请：

（一）申请房改时的房屋证明（含公有住房租赁证、租赁合

同等各种形式的公有住房租赁关系证明）依法被撤销，或者被确

认无效的；

（二）申请房改时使用无效、虚假、伪造、擅自涂改的证件、

资料，以及冒用他人身份、单位公章等不正当手段参加房改的；

（三）申请房改时承租人已死亡，但隐瞒事实仍以该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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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参加房改的；

（四）申请房改时承租人未如实申报婚姻、其他住房等情况

的；

（五）购房家庭在 1999年 6月 21 日前因未如实申报而申请

购买了两套房改房，若该家庭符合 1999年 6月 21日以后一户购

两套房改房政策，且两套房改房仍在该家庭名下的，后参加房改

的房屋作房改撤销；若一套房屋已转移而无法撤销，另一套房屋

仍在该家庭名下，未发生转移的房屋作房改撤销。若该家庭不符

合购买第二套房改房政策的，应当撤销一套房改；若该家庭的一

套房屋已转移而无法撤销，另一套房屋仍在该家庭名下，未发生

转移的房屋作房改撤销。

（六）申请房改时存在其他隐瞒事实、弄虚作假或违反房改

政策的行为。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房改重审：

（一）原审批信息录入错误的；

（二）原审批信息发生变化但不属于需撤销的；

（三）因下列原因，无法撤销房改及恢复产权的：

1.原产权单位因破产、改制等原因已不存在的；

2.房改房已转移给第三人的；

3.房改房已拆除灭失的。

（四）购房家庭在 1999年 6月 21 日前因未如实申报而申请

购买了两套房改房，若该家庭符合 1999年 6月 21日以后一户购

两套房改房政策，但两套房屋均已发生转移或符合上述第三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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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无法撤销房改及恢复产权的，第二套按《杭州市住房制度改

革办公室关于做好 1999 年出售公有住房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杭房改办〔1999〕52号）文件规定的房改价格进行重审，职务

职称按 1999年 6月 21日为时间点进行核定。

三、基本程序

（一）房改撤销或重审的申请人向相关单位提交书面申请（如

实说明申请房改时的相关事实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人一

般为原购房人。原购房人已死亡的，由其配偶提出申请；无配偶

或配偶已死亡的，由该房继承人提出申请；购房人为限制或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由法定监护人代为提出申请。房屋原属直管公

房的，相关单位为所在区住建部门；房屋原属单位自管公房的，

相关单位为原产权单位；原产权单位因破产、改制等原因已不存

在的，相关单位为该房屋售房资金接收管理单位。

（二）相关单位核实事实情况后，向市住房保障部门提交要

求房改撤销或重审的书面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相关单位未收到

申请人申请房改撤销或重审，但已查明相关事实情况的，可作为

申请人直接向市住房保障部门提交书面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符

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退回相关单位。

（三）市住房保障部门受理并审查相关情况后，按规定书面

告知申请人和相关单位，并依法作出房改撤销或重审的书面决定，

同时抄送不动产登记部门、税务部门。

（四）房改撤销的，申请人接到相关单位通知后及时办理相

关手续。申请人拒绝或未按要求办理手续的，由相关单位将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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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购房款进行提存或专户保存。房改重审的，若涉及房款资金结

算的，由相关单位负责与申请人办理补款或退款手续。申请人办

理完补款或退款手续后可以凭发票及重审审批表等进行上市交

易。

（五）房改撤销后，原产权单位与原购房人签订的《公有住

房买卖协议》自动失效。相关单位收回房屋使用权，或与原承租

人重新建立租赁关系，或按规定变更承租人。

（六）申请房改撤销或重审的，市住房保障部门自受理之日

起 30日内完成审批。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

长期限不得超过 30日。

四、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其他区、县（市）可参照执行。

五、本通知自 2023 年 6月 7日起施行，《关于进一步规范撤

销房改相关程序的通知》（杭房改办〔2009〕25）《关于进一步规

范房改重审操作流程的通知》（杭住保办〔2013〕26号）《关于进

一步规范房改重审操作流程的补充通知》（杭住保办〔2016〕8号)

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23 年 5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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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6 日印发


